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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的建设方针，统一火力发电厂辅助、附属及生活
福利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定额，为建筑物设计面积的确定提供依据，特制订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汽轮发电机组容量为 50～600MW的新建和扩建的火力发电厂，对涉外
工程及机组容量大于 600MW的电厂，可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设计时，机组台数按 2～
4台考虑，当台数多于 4台或少于 2台时，可按所列面积做适当地增加或减少。 
    本标准不包括试验室(热工、化学、电气、环保、金属)和修配厂的面积指标，其面积应
按有关试验室和修配厂的面积标准确定。 
1.0.3  为搞好电厂总体规划，便于生产和扩建，设计中应适当考虑将来的发展，布置上留有
扩建余地，对分期施工有困难或不合理时，可根据具体情况，按规划容量一次建成。 
1.0.4  生活福利建筑的面积标准除执行本标准规定外，尚应考虑地区的特点。 
1.0.5  靠近城镇或工业区的新建电厂，宜减少厂区内生活福利建筑，生活服务设施应社会化，
并充分发挥设施效益，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减轻电厂的管理负担。 

2  辅助、附属生产建筑 
2.1  办  公  建  筑 

2.1.1  办公楼为厂领导及其下设的职能机构办公用房(包括生产和行政办公)，宜设置大小会
议室、接待室、文秘室、打字复印室、技术档案室、科技图书室、阅览室、厂内通信室、仓

库、开水间等。 



2.1.2  办公楼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2.1.2的规定。 
表 2.1.2  办公楼建筑面积 

电厂规划容量
(MW) 

100～200 200～500 400～800 600～1400 1200～2400 

单机容量(MW) 50 100～125 200 300～350 600 

机组台数(台) 2～4 2～4 2～4 2～4 2～4 

面  积(m2) 
2500～
2800 

2800～3200 2800～3600 2900～3700 2900～3700 

  
2.1.3  运行分场办公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2.1.3的规定。 

表 2.1.3  运行分场办公室建筑面积(m2) 
电 厂 规 划 容 量
(MW) 

100～200 200～500 400～800 600～1400 1200～2400 

单机容量(MW) 50 100～125 200 300～350 600 

机组台数(台) 2～4 2～4 2～4 2～4 2～4 

汽机分场
①

 30 40 60 70 70 

锅炉分场
①

 40 60 75 100 100 

电气分场
①

 20 30 40 50 50 

燃料分场 40 60 75 100 100 

化学分场 30 40 60 70 70 

热工分场
①

 20 30 40 50 50 

除灰分场 20 40 50 60 60 

合    计 200 300 400 500 500 

① 一般设在办公楼内 

  
2.2  检修维护间 

2.2.1  检修维护间建筑面积应包括检修工作间、学习和休息室、班长室、材料仓库、更衣室
等面积。 
2.2.2  检修维护间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2.2.2的规定。 

表 2.2.2  检修维护间建筑面积(m2) 

电厂规划容量(MW) 100～200 200～500 400～800 
600～1200 

1200～2400 

单机容量(MW) 50 100～125 200 300～600 

机    组    台    数 
序号 　名  称　 

2～4 2～4 2～4 2～4 

1 汽  机 420～490 450～750 500～800 600～1000 

2 锅  炉 500～570 540～800 600～950 650～1050 

3 电  气 280～320 300～450 340～700 370～750 

4 燃  料 280～300 290～350 320～470 370～560 

5 除  灰 120～160 160～230 220～300 230～320 

6 化  学 100～120 120～140 140～160 160～180 

7 土  建 200～240 240～280 280～320 320～340 

合      计 1900～2200 2100～3000 2400～3700 2700～4200 

  
2.2.3  检修维护间根据工程情况可集中或分开建设，其面积指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2.3  材料库 
2.3.1  材料库建筑面积应包括一般器材库、精密器材库、特种材料库、钢材库、棚库、油库、
办公室及卫生间的面积。 



2.3.2  材料库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2.3.2的规定。 
表 2.3.2  材料库建筑面积 

电厂规划容量
(MW) 

100～200 200～500 400～800 600～1400 1200～2400 

单机容量(MW) 50 100～125 200 300～350 600 

机组台数(台) 2～4 2～4 2～4 2～4 2～4 

面    积(m2) 2800 3200～4000 3800～4600 3600～4400 3100～3900 

  
2.3.3  材料库各库房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宜采用下列数值： 
    一般器材库  45%(含办公室、卫生间的面积) 
    精密器材库  10% 
    特种材料库  5% 
    钢材库      15% 
    棚  库      20%(根据地区情况，棚库也可采用封闭式建筑) 
    油  库      5% 

2.4  职  工  培  训 
2.4.1  职工培训用房建筑面积应包括教室、教研室、资料室及卫生间的面积。 

表 2.4.2  职工培训建筑面积(m2)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人) 面    积 

1 ≤500 300 

2 501～1000 300 

3 1001～1500 450 

4 ＞1500 600 

  
2.4.2  职工培训用房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2.4.2的规定。 
2.4.3  当电厂附近有培训条件时，应按表 2.4.2面积减半考虑。 
2.4.4  确定培训用房面积时，主要考虑本厂职工业务培训，同时考虑有可能接待外来人员实
习之用。 

2.5  夜  班  宿  舍 
2.5.1  夜班宿舍建筑面积应包括居室、管理室、公共卫生设施及附属用房的建筑面积。 
2.5.2  夜班宿舍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2.5.2的规定。 

表 2.5.2  夜班宿舍建筑面积 
电厂规划容量
(MW) 

100～200 200～500 400～800 600～1400 1200～2400 

单机容量(MW) 50 100～125 200 300～350 600 

机组台数(台) 2～4 2～4 2～4 2～4 2～4 

面  积(m2) 500～650 550～900 700～1150 900～1350 900～1350 

  
2.6  警卫传达室 

2.6.1  电厂主要出入口警卫传达室建筑面积应包括传达室、接待室、警卫办公室、警卫休息
室、卫生间等的面积。 
2.6.2  电厂次要出入口警卫传达室建筑面积应包括传达室、警卫休息室、卫生间等的面积。 
2.6.3  警卫传达室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2.6.3的规定。 

表 2.6.3  警卫传达室建筑面积(m2) 
面    积 

序  号 房  间  名  称 
主出入口 次出入口 



1 传  达  室 10～15 10 

2 接  待  室 15～20 — 

3 警卫办公室 10～15 — 

4 警卫休息室 15～20 15 

5 卫  生  间 6～9 5 

6 合      计 56～79 30 

  
2.7  推  煤  机  库 

2.7.1  推煤机库建筑面积应包括停车库、检修间、备品库、休息室、工具间及卫生间的面积，
并宜附设推煤机冲洗台。 
2.7.2  推煤机的台数应根据生产要求确定。 
2.7.3  推煤机库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2.7.3的规定。 

表 2.7.3  推煤机库建筑面积(m2) 
序号 名    称 面    积 序号 名    称 面    积 

1 停车库和检修库
①(m2/台) 50～55② 4 备品库　

③

 30～45 

2 检修间 55 5 卫生间 15 

3 休息室 30 6 工具间 15 

① 推煤机的检修库应兼作停车库。 
② 根据机型确定。 
③ 备品库含油库面积。当每月耗油量大于 3t时，油库应单独设置 

  
  

2.8  汽车库 
2.8.1  汽车的数量应根据生产实际需要确定。 
2.8.2  汽车库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2.8.2的规定。 

表 2.8.2  汽车库建筑面积(m2/辆) 
序  号 房  间  名  称 面    积 

大客车 50 

大卡车 30～40 

轿  车 25～30 

中型客车 25～30 

1 停车间 

消防车 40 

2 保养修理间                 (m2) 45～60 

3 班长办公室(兼调度室)        (m2) 20～30 

4 休息室                   (m2/人) 4 

5 储藏室                     (m2) 30 

6 卫生间                     (m2) 6～9 

  
2.9  消  防  车  库 

2.9.1  消防车辆数应符合《火力发电厂和变电所防火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2.9.2  消防车库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2.9.2的规定。 

表 2.9.2  消防车库建筑面积(m2) 
序  

号 
房  间  名  称 

面    

积 

序  

号 
房  间  名  称 

面    

积 

1 停车库               (m2/辆) 55① 6 器材库 20 

2 修理间(含工具储存) 20 7 学习兼会议室 40 

3 通信室 15～20 8 浴室 10 



4 办公室               (m2/人) 9 9 卫生间 30 

5 消防人员值勤宿舍     (m2/人) 6       
① 根据车型确定 

  
2.10  自  行  车  棚 

2.10.1  自行车棚应根据电厂的实际需要及地区特点设置，山区电厂一般不设。 
2.10.2  自行车棚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2.10.2的规定。 

表 2.10.2  自行车棚建筑面积(m2)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人) 面    积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人) 面    积 

1 ≤500 100 3 1001～1500 250～300 

2 501～1000 150～200 4 >1500 350～400 

城市和近郊区电厂宜选用上限 

  
3  生活福利建筑 

3.1  住    宅 
3.1.1  住宅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3.1.1的规定。 

表 3.1.1  住宅建筑面积 
序  号 建设性质 百职工指标(户) 面积(m2/户) 

1 新建厂 30～35 45～50 

2 扩建厂 45 50 

每户住宅建筑面积可参照当地有关规定执行 

  
3.1.2  住宅建筑面积还应符合《新建工矿企业住宅及配套项目建筑面积指标》的规定。 

3.2  单  身  宿  舍 
3.2.1  单身宿舍建筑面积应包括居室、管理室、公共活动室及卫生间等房间的面积，并应考
虑凉晒空间。 
3.2.2  单身宿舍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3.2.2的规定。 

表 3.2.2  单身宿舍建筑面积 
序  号 建设性质 百职工指标(%) 面积(m2/人) 

1 新建厂 60 8～10 

2 扩建厂 50 8～10 

  
3.3  托儿所及幼儿园 

3.3.1  托儿所及幼儿园的建筑面积应包括生活、服务及供应用房的面积。 
3.3.2  托儿所及幼儿园的建筑面积应按全厂职工人数确定，其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3.3.2的规
定。 

表 3.3.2  托儿所及幼儿园建筑面积(m2) 
托儿所

①

 幼儿园 
序号 
全厂职工人数 

(人) 班数 面积 班数 面积 

托儿所、幼儿 
园餐厨面积 

托儿所、幼

儿园总面积 

1 ≤500 1 100 1 250 100 450 

2 501～1000 2 200 2 500 100 800 

3 1001～1500 2 200 3 750 120 1070 

4 >1500 3 300 4 1000 120 1420 

① 托儿所的建筑面积中包括乳儿班的面积 

  
3.3.3  靠近城市及工业区的电厂可不建托儿所及幼儿园。 



3.4  小学及中学 
3.4.1  小学及中学的建筑面积应包括教学用房、教学辅助用房、行政和生活用房的面积。 
3.4.2  小学及中学的建筑面积按全厂职工人数确定，其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3.4.2的规定。 

表 3.4.2  小学及中学建筑面积(m2)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人) 小学面积 中学面积 

1 ≤500 900 1200 

2 501～1000 1800 2400 

3 1001～1500 2800 3600 

4 >1500 3700 4800 

  
3.4.3  设计新建电厂时，原则上不考虑设置中学。 
3.4.4  靠近城市或工业区的电厂可以不建小学及中学。 

3.5  俱乐部 
3.5.1  俱乐部建筑面积应包括电视室、图书室、青年之家、老年之家、文体活动室及管理室
等房间的面积。 
3.5.2  俱乐部建筑面积标准应按全厂职工人数确定，其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3.5.2的规定。 

表 3.5.2  俱乐部建筑面积(m2)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

(人) 
面    积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

(人) 
面    积

1 ≤500 400 3 1001～1500 1200 

2 501～1000 800 4 >1500 1600 

  
3.5.3  当电厂位于市区附近时，俱乐部规模应适当缩小，其建筑面积应按表 3.5.2面积减少
20%考虑。 

3.6  医务所 
3.6.1  医务所建筑面积应包括挂号室、门诊室、治疗室、药房、化验室、贮藏室及卫生间等
房间的面积。 
3.6.2  医务所建筑面积应按全厂职工人数确定，其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3.6.2的规定。 

表 3.6.2  医务所建筑面积(m2)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

(人) 
面    积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

(人) 
面    积 

1 ≤500 150 3 1001～1500 450 

2 501～1000 300 4 >1500 600 

  
3.6.3  电厂医务所不宜设置病床，对偏远地区的电厂可考虑设置少量病床，其病房面积不得
超过 100m2。 

3.7  浴      室 
3.7.1  全厂集中浴室的建筑面积应包括更衣室、理发室、管理室及卫生间等房间的面积。 
3.7.2  浴室面积标准应按全厂职工人数确定，其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3.7.2的规定。 

表 3.7.2  浴室建筑面积(m2)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

(人) 
面    积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

(人) 
面    积 

1 ≤500 250 3 1001～1500 350 

2 501～1000 300 4 >1500 400 

  
3.7.3  燃料分场浴室的建筑面积应按运煤最大班人数考虑，其面积指标为 0.9m2/人，并单独



设置。 
3.8  职  工  食  堂 

3.8.1  职工食堂建筑面积应包括主副食加工间、备餐间、餐厅、办公室、仓库及卫生间等房
间的面积。 
3.8.2  职工食堂建筑面积应按全厂职工人数确定，其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3.8.2的规定。 

表 3.8.2  职工食堂建筑面积(m2)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人) 面    积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人) 面    积 

1 ≤500 500 3 1001～1500 1100 

2 501～1000 800 4 >1500 1400 

  
3.8.3  根据用餐需要，可另增 150m2小餐厅面积(含冷饮间面积)和 30～70m2冷藏面积。 
3.8.4  根据运行需要，可设运行食堂，面积为 100m2。 

3.9  招待所 
3.9.1  招待所建筑面积应包括客房、管理人员用房、共用卫生间、仓库、开水间及食堂面积。 
3.9.2  招待所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3.9.2的规定。 

表 3.9.2  招待所建筑面积(m2)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人) 面  积 餐厨面积 合  计 

1 ≤500 500 100 600 

2 501～1000 800 160 960 

3 1001～1500 1000 200 1200 

4 >1500 1200 240 1440 

  
3.9.3  招待所可利用电厂职工食堂时，不应考虑餐厨面积。 

3.10  综  合  商  店 
3.10.1  综合商店建筑面积应包括粮店、副食品商店、杂品店及小百货店等面积。 
3.10.2  综合商店建筑面积应按全厂职工人数确定，其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3.10.2的规定。 

表 3.10.2  综合商店建筑面积(m2)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人) 面    积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人) 面    积 

1 ≤500 350 3 1001～1500 950 

2 501～1000 650 4 >1500 1300 

  
3.11  行政经济管理 

3.11.1  行政经济管理建筑面积应包括银行、邮电、工商、居委会的面积。 
3.11.2  行政经济管理建筑面积应按全厂职工人数确定，其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3.11.2的规定。 

表 3.11.2  行政经济管理建筑面积(m2)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

(人) 
面    积 序  号 全厂职工人数(人) 面    积 

1 ≤500 100 3 1001～1500 300 

2 501～1000 200 4 >1500 400 

  
附录 A    火力发电厂生活福利建筑综合 

面  积  指  标 
    火力发电厂生活福利建筑综合面积的确定参见表 A： 

表 A  火力发电厂生活福利建筑综合面积指标 
序 项      目 全 厂 职 工 人 数 综合建筑 



<500 501～1000 1001～
1500 

>1500 
号  

m2/人 ～m2/人 m2/人 m2/人 

面积指标 
(m2/人) 

1 住  宅         15.50① 
2 宿  舍         5.40② 
3 文体教育         3.67 
托儿所及幼儿园 0.90 0.80 0.71 0.71 0.78 

小  学 1.80 1.80 1.86 1.85 1.82 

中  学 2.40 2.40 2.40 2.40 2.40③ 

职业学校         0.27 

  

俱乐部 0.80 0.80 0.80 0.80 0.80 

4 卫生医疗         0.30 
  医务所 0.30 0.30 0.30 0.30 0.30 

5 商业生活服务         2.69 
理发室           
浴  室 0.50 0.30 0.23 0.20 0.30④ 

职工食堂 1.00 0.80 0.76 0.70 0.82 

招待所 1.20 0.96 0.80 0.72 0.92 

  

综合商店 0.7 0.65 0.63 0.65 0.65 

6 行政经济管理
0.26 

          

居委会 0.05           
银  行 0.06           
邮  电 0.08           

  

工  商 0.07           
7 综合建筑面积指
标合计 

        27.82⑤ 

①13.50～17.50m2/人，平均 15.50m2/人。 
②4.8～6.0m2/人，平均 5.40m2/人。 
③一期工程不建设。 

④已含理发室面积。 

⑤不含中学建筑面积指标 
  

附录 B  本标准用词说明 
B.0.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作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作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B.0.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符合⋯⋯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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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厂辅助附属及生活 
福利建筑物建筑面积标准 

DL/T  5052—1996 
条文说明 

  
1  总    则 

1.0.1  本条阐述了编制本标准的目的，建设方针与 DL5000—94《火力发电厂设计技术规程》
的建筑物部分提法一致。 
1.0.2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与 DL5000—94《火力发电厂设计技术规程》的适用范围协调一致，
根据水利电力部颁发的《火力发电厂机构定员标准》和当前大机组大容量电厂的发展，本标

准对适用范围及容量划分等级做了修订。 
    本条未包括的范围与原《火力发电厂辅助附属及生活福利建筑物建筑面积定额》(1979
年版)基本相同。 
1.0.3  发电厂的规划和设计，必须树立全局观点，处理好本期工程和扩建工程之间的关系，
并应合理使用投资。建筑物的布置应考虑远近期结合，并留有余地，设计应经济合理。 
1.0.5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靠近城镇的新建电厂，生活福利事业逐渐走向社会，实践证明
可以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是电厂的发展方向。 

2  辅助、附属生产建筑 
2.1  办公建筑 

2.1.1  办公楼建筑面积包括生产办公面积和行政办公面积。 
    各办公用房面积参照下表 2.1.1设置。 

表 2.1.1  各办公用房使用面积(m2) 
房  间  名  称 面        积 房  间  名  称 面        积 

领导办公室
①

 140 技术档案 200 

大会议室 80～120 阅览室 60 

小会议室 50～80 厂内通信室 60 

接待室 40 开水间 20 

文  秘 20 合  计 770～840 

打字复印 40 
生产和行政工作人员办公室

(m2/人) 
9 

科技图书 60     
① 按 7人计，20m2/人 

  
2.1.2  生产及行政管理人员数量根据 1983年 6月(83)水电劳字第 65号文水利电力部颁发的
《火力发电厂机构定员标准》(试行)确定，如表 2.1.2所示。 

表 2.1.2  生产及行政管理人员数量(人) 



单机容量(MW) 50 100 200 300，600 

机组台数(台) 2～4 2～4 2～4 2～4 

管理人员 100～126 126～148 126～185 126～185 

党    群 20～22 22～26 22～30 27～35 

合    计 120～148 148～174 148～215 153～220 

  
    在计算面积时，考虑到厂领导及某些职能机构已有专门房间，所以在上列人员总数中，

每档按减 10人计算。例如第一档的计算办法如下： 
［(120人-10人)×9m2/人+840m2］×1.35=2470m2 

式中：840m2——固定用房面积； 
        1.35——建筑系数。 
2.1.3  电厂各分场办公室面积的确定，主要以 1983年水电劳字第 65号文《火力发电厂机构
定员标准》(试行)中各运行分场的定员数及本次调查的分场办公室人数的两方面资料为依
据，并考虑一定的裕度。分场办公室面积指标采用 7m2/人。 

2.2  检修维护间 
2.2.1  从调查中普遍反映检修维护间原面积定额标准偏低，要求扩大工作、学习、休息室面
积，并增设班长室、材料仓库、更衣室(保证每人均有存放衣服、资料及工具的贮柜)，这些
要求和改进意见是合理的，这次修订时均给予考虑。 
2.2.2  检修面积的确定原则，主要依据是 1983年水利电力部颁发的《火力发电厂机构定员
标准》(试行)。通过对 30 余个电厂调查分析研究后，确定其面积指标约为 6.5m2/人，是原
面积指标 4.2m2/人的 1.5倍，从而较大幅度地改善了检修维护人员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条件。 
2.2.3  本条说明面积定额不受建筑物布置的影响，不论建筑物布置在何处，其面积应符合本
标准。 

2.3  材料库 
2.3.1  本次修订的材料库中将危险品库改为特种材料库，因为在电厂库房内贮存的甲、乙类
材料少，贮存时间短，库房可以采用建筑防火手段，与其它库房毗邻建筑，这样处理也为总

平面布置提供了方便和灵活性。根据调查的反馈意见，增加了钢材库的建筑面积。 
2.3.2  材料库建筑面积的确定，考虑了如下因素： 
  2.3.2.1  本次材料库面积定额的修订是在收集和调查了 41 个火力发电厂材料库面积的基
础上进行的。对不同档次材料库面积的确定，首先是按单机容量和电厂容量两个因素，筛选

出有代表性的调查数值，按 5 个档次分别求得材料库的平方米/万千瓦数，然后再根据电厂
容量和机组台数确定面积范围。 
  2.3.2.2  根据调查，材料库面积与机组容量大小、电厂容量并不一定成正比例关系，在所
列 5个档次的材料库面积中以 200MW机组为最高，其它次之，这可能是由于机组所需备品
备件数量、自动化控制水平、制造水平等原因造成的。 
  2.3.2.3  本次材料库面积比原面积定额略有提高，并给出了两台机和四台机的面积变化范
围，因此对已确定规划容量的电厂材料库，可根据规划容量一次建成，也可分期建设。 
  2.3.2.4  单机容量为 50MW时，不考虑面积变化幅度。 
2.3.3  各库房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是按调查资料分析确定的，由于各地区及各电厂对库房
管理差异较大，因此不宜规定太死。 

2.4  职  工  培  训 
2.4.1  通过实际调查和函调，一般电厂均设有教育科，职工培训可办各种类型学习班和培训
班，有时还接待外来人员培训。为提高电厂人员素质，考虑培训用房很有必要，因此这次修

订时增加了此项目。 
2.4.2  培训面积主要根据全厂职工定员而定。其面积指标通过调查分析，采用 0.3m2/人，一



般能满足培训要求。 
2.5  夜  班  宿  舍 

2.5.1  夜班宿舍是按夜班两班人员的 70%来计算的，为 6m2/人。 
2.6  警卫传达室 

2.6.1  按原面积定额，基本未改动。 
2.6.2  电厂一般均设置两个以上出入口，次要出入口主要担负警卫与传达作用，故面积较主
出入口相应地减少。 

2.7  推  煤  机  库 
2.6.3  本次面积标准修订是在原面积基础上增加了检修间、工具间，并适当地增加了休息室、
备品库及卫生间的面积，以改善工作条件，与运煤专业技术规定相协调。 

2.8  汽车库 
2.8.1  确定汽车库建筑面积时，按生产需要确定车辆数，其他附属建筑面积在原面积的基础
上做如下补充： 
  2.8.1.1  增设了班长室。通过调查，电厂汽车队人员较多(包括生产和上下班用车)，应设
班长室兼调度管理室。当小轿车直属厂办公室管理时，办公室宜分设以利于管理。 
  2.8.1.2  扩大了休息室面积，主要考虑改善汽车司机的工作条件，当不出车时有一个较好
的休息场所，其面积指标采用 4m2/人。 
  2.8.1.3  建筑布置时，宜采用底层设车库，楼层设办公及休息室，这样可达到使用方便、
节省占地面积的目的。 

2.9  消  防  车  库 
2.9.1  按照电力工业部和公安部电电规［1994］486号文“关于火力发电厂新建、扩建工程
消防车配置问题的通知”，对消防车配置的规定如表 2.9.1所示。 

表 2.9.1  火力发电厂新建、扩建工程消防车配置标准 
单机容量(MW) ≥50 ≤25 

电厂容量(MW) >1200 1200～600 <600 — 

消防车至电厂行车时间
(min) 

— — — >5 ≤5 

消防车(辆) ≥2 2 1 1 0 

  
2.9.2  消防车库内设两辆消防车时建筑面积一般为 600m2；当设一辆消防车时，建筑面积一

般为 480m2。 
2.10  自  行  车  棚 

2.10.2  按原建筑面积未变动。当自行车棚管理困难时，可设管理室和休息室。 
3  生活福利建筑 
3.1  住      宅 

3.1.1  电厂住宅建筑面积执行建设部《新建工矿企业住宅及配套项目建筑面积指标》的规定。
根据调查情况，确定扩建厂百职工户数指标增加 10户。 

3.2  单身宿舍 
3.2.2  据调查，电厂双职工比例约为 5%～10%。本条文中单身职工百分数与 3.1.1条中住宅
百职工指标(户)相加的百分比缺额即为双职工所占百职工比例数。 

3.3  托儿所及幼儿园 
3.3.2  根据 JGJ39—87《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托儿所采用中班，15～20人/班，100m2/
班；幼儿园采用中班，26～30人/班。250m2/班。 
    另外，《新建工矿企业住宅及配套项目建筑面积指标》中托儿所和幼儿园百职工指标采

用 10人，托儿所及幼儿园应设厨房，餐厨面积按 2m2/人考虑，本次修订较原面积定额增加



100～120m2的餐厨面积。 
3.3.3  根据对 42个电厂的调查，有珞璜、江油、岳阳、福州及石洞口二厂等 19个电厂，由
于位于工业发达地区或距城市较近等原因，均没有建托儿所及幼儿园。 

3.4  小学及中学 
3.4.2  本次修订的中小学建筑面积比原面积定额指标有较大的增加，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国民
经济的发展，中小学的教学条件也要有较大的改善，GBJ99—86《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
对中小学人均建筑面积做了明确的规定。本次修订的面积标准采用了小学 11m2/人，中学
15m2/人。 
    根据《新建工矿企业住宅及配套项目建筑面积指标》，确定每百职工小学生人数为 17
人，中学生人数为 16人。 
3.4.3  根据对 43个电厂的调查结果，有 26个电厂没有设中学，这其中部分原因是有些电厂
离城区较近或附近有中学，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厂办中学由于人员编制和其它因素的影响，在

师资力量、教学质量等方面很难满足职工的要求。考虑到新建电厂职工人数少、人员结构年

轻化及交通条件普遍得到改善的特点，因此规定新建电厂原则上不设中学。若有特殊原因确

需设置时，可在初设审查中审定。 
3.4.4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利用就近已有的学校，既可节省投资，又减轻了电厂管理上的
压力。 

3.5  俱  乐  部 
3.5.2  通过调查，一般电厂建于市郊或更偏僻的地区。电厂中的青年工人多，特别是单身职
工更要求设俱乐部，以丰富娱乐和文化生活，因此本次修订将原规定“职工人数在 1000人
以上的大型电厂考虑设置”，改为无论电厂规模大小均按职工人数多少确定俱乐部面积，并

明确了建筑面积所包括的内容。 
    另外，根据对 27个设俱乐部电厂的统计数据，平均指标为 1.27m2/职工，参照《新建工
矿企业项目住宅及配套设施建筑面积指标》的 0.53～0.66m2/职工，结合当前电厂的具体情
况，采用综合指标为 0.8m2/职工。 

3.6  医务所 
3.6.2  医务所建筑面积是根据建设部《新建工矿企业项目住宅及配套设施面积指标》确定的，
独立门诊部综合指标为 0.24～0.35m2/人，本条文考虑电厂特点，采用 0.3m2/人。 
3.6.3  电厂医务所一般不考虑设置病床，只考虑设门诊和急诊，因此医疗力量的配备、医疗
设备的配置不可能与正规医院相比。对偏远地区，设置少量病床是必要的，本条文考虑 100m2

病房面积可设置 10～15张简易病床。 
3.7  浴      室 

3.7.2  浴室面积定额根据全厂职工人数确定。建筑面积参照《新建工矿企业项目住宅及配套
设施建筑面积指标》为 0.21m2/职工，结合当前电厂 0.37m2/人的水平，本标准按 0.3m2/职工
计算。 

3.8  职  工  食  堂 
3.8.1  食堂一般不宜兼作俱乐部。 
3.8.2  食堂建筑面积是按全厂职工人数来确定的。建筑指标参考以下规定： 
  3.8.2.1  JGJ64—89《饮食建筑设计规范》，一级 1.1m2/座，二级 0.85m2/座。 
  3.8.2.2  《新建工矿企业项目住宅及配套设施面积指标》中规定：职工食堂为 0.53～0.7m2/
人。根据调查，本次修订采用 0.7～1.0m2/人。 
3.8.3  根据调查，加设小餐厅是为解决外来客人的用餐需要而设置的。冷饮间可与小餐厅合
并设置，也可单独设置。 
3.8.4  根据调查，电厂有设置运行食堂的迫切性，一般用餐人数为一个运行班的人数(约为



35人左右)，运行食堂不考虑设置餐厅。 
3.9  招待所 

3.9.2  确定招待所面积标准的依据如下： 
  3.9.2.1  根据对 37个电厂招待所的调查，其中有代表性的 32个电厂实际建筑面积比原面
积定额高出 2.4倍。经分析有三个原因：一是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新建电厂不断增多，已
建电厂往往要承担新建电厂的职工培训和学生实习的任务。二是由于电厂一般距城区较远，

对外来人员的居住较为不便。三是随着电厂管理体制的改革，大多数电厂招待所独立核算并

对外经营，因此建筑标准及服务设施有所提高。 
  3.9.2.2  在修订本标准中考虑到原定额偏低，做了调整，但也不能完全按调查的情况来制
定标准。因此在采用《新建工矿企业住宅及配套项目的建筑面积指标》10m2/床的基础上，
根据电厂招待所的特点将床位数定为 50，80，100，120床。 
  3.9.2.3  根据调查，当招待所不能利用电厂职工食堂就餐时，招待所设置食堂是非常必要
的，因此本次修订增加了 2m2/人的餐厨面积。 

3.10  综  合  商  店 
3.10.2  综合商店建筑面积是参照建设部《新建工矿企业项目住宅及配套设施面积指标》中
规定商业面积为 1.10～1.26m2/职工。根据电厂情况，本条文采用 0.63～0.7m2/人。随着商品
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领域越来越宽，在电厂一次投资中，不必花费过多投资兴建商业建筑，

本条文中只考虑建设与群众生活密切的、必不可少的一些商业服务设施。 
3.11  行政经济管理 

3.11.2  对行政经济管理面积，经调查和参照《新建工矿企业项目住宅及配套设施建筑面积
指标》，本标准采用综合指标 0.26m2/职工。 
  
 


